
附表7

黔南州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一级项目名称
特定目标-非税成本性支出项目 二级项目名称 社会化服务外包审判辅助事务项目

特定目标-非税成本性支出 二级项目名称 社会化服务外包审判辅助事务项目

主管部门 瓮安县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瓮安县人民法院

资金情况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80.00

  其中：财政拨款 380.00

             非财政拨款 0.00

年度总体目标 实施审判辅助事务外包，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，提高司法效率，有效缓解“案多人少”矛
盾，促进法院减负增效，确保司法权公正高效运行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审判辅助事务
购买社会化服
务

涉及立案、送达、审
判辅助、卷宗流转、
扫描、归档。

质量指标 服务质量要求
立案、送达、扫描、
归档、辅助及卷宗流
转提高30%以上

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前

成本指标

审判辅助事务

购买社会化服
务外包费用

≤380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

本控制率
＝100%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确保司法公正

高效运行
进一步提升

可持续影响指
标

促进法院减负
增效，确保司
法公正高效运
行

长期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干警对审判辅

助事务购买社
会化服务外包
工作的满意度

≥95%


